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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年度「衛星影像監測與國土利用現況調查加值應用先期研究」委

託專業服務案（標案案號：UR-11106）期中報告審查會議紀錄 

壹、會議時間：111 年 10 月 19 日（星期三）上午 9時 30 分 

貳、會議地點：本分署 2樓會議室 

參、主持人：林分署長秉勳            紀錄：林漢彬 

肆、出席人員：(詳如簽到簿)  

伍、結論： 

一、本次期中報告書審查原則通過，請規劃團隊參考專家學者及與會單位

意見（詳附錄），納入期末報告書適修，並製作處理情形對照表以利

查核。 

二、本案屬先期研究性質，有關碳匯計算部分請規劃團隊協助評估提出短

中長期建議，俾供行政機關參考。 

 

陸、臨時動議：無 

柒、散會：中午 12 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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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與會專家學者與機關代表發言摘要 

※周天穎教授 

一、建議可以先思考系統的部分未來的使用者是誰，以及各部會應如何配

合及界定權責，有關碳匯的計算方式可能每年都會有變動，由於目前

有許多部會皆有碳匯計算相關的案子正在進行，本案計算方式與各部

會的計算方式不同，未來可能會需要做整合。另一方面，資料若提供

外界操作應用，是否以 API 的方式提供？還是以目前報告書上寫的方

式進行。 

二、本案利用國土利用現況調查成果資料轉換為六大分類，但國土利用現

況調查成果分類的本意並非是為了計算碳匯，在計算上與其他部會的

結果一定會有誤差，因此本案計算碳存量的參數表將會是一個非常重

要的關鍵，建議未來可與其他機關持續討論研析。 

三、本案期中報告書以高美濕地做試算，但高美濕地的面積以碳匯計算來

說太小了，接下來是要以濁水溪，若是以濁水溪整體流域，相較之下

較有操作價值，但又須考量它的計算量、不同土地使用等問題，且濁

水溪流域涉及許多不同的單位，可能在資料的取得上會較為辛苦。 

※郭前副主任委員翡玉 

一、本案是一個先期研究，目前估算出來的碳存量的值受限於資料的轉換

及碳存量的相關數據引用等問題，產生了許多限制，因此目前產生的

估算表是一個較為粗略的概況表，建議未來可以著重於系統估算方法

與模型的建立及各部會相關參數資料的整合及合作分工。  

二、計畫架構中提及土地使用覆蓋資料，但後續實際應用於碳存量計算其

實還是以國土利用現況調查成果為主，目前有關國土利用現況調查成

果的內容，有些是運用第一級的資料，有些是第二級的資料，用來對

照 IPCC 的六項指標做試算，但缺乏國土衛星監測的資料的應用內容，

建議後續可針對土地使用覆蓋、國土監測資料、土地使用現況資料及

碳匯相關資料的整合，以符合本案目的。 

三、報告書第 27 頁使用的資料有土地覆蓋、現況調查及土地利用碳匯資

料，但它們分類不同、調查年期不同，與 IPCC 相關的資料分類方式

也不同，但目前報告書內容尚缺乏如何整合應用這些資料的說明。 

四、未來目標是建立一個新的平台，但目前有關本案所使用的國土監測、

國土利用及現況調查等資料皆已有平台可以使用，未來這些平台之間

應該可以考量相互整合或是合作運用，不需要再重新建置一個新的平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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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有關碳匯計算希望目標是可以朝 IPCC 第三級的方向邁進，土地使用

現況調查也分為三級，但分類的資料使用上有一級也有二級， 目前

我們的實際操作其實還處於 IPCC 第一級的階段，建議先界定未來的

目標要到什麼階段，以便於設定經費成本、時間的投入以及精進未來

決策方向。 

六、報告書第 68 到 71 頁，雖然已說明未來可應用之面向及建議，但內容

還過於簡略，建議後續可以提出更詳細及具體的說明，以供分署能更

方便與其他單位做溝通及合作。 

七、碳存量的估算主要是用 IPCC 的相關資料來做運算，但我們的土地使

用調查資料其實比 IPCC 這六大類分類更為詳細，是否可以透過蒐集

國內外的土地使用類型碳存量相關文獻及調查研究去取得相關參數

資訊，不一定要遷就於 IPCC 現有的分類中。 

八、建議針對報告書第 49 頁至 50 頁的碳存量產生的方法補充細節內容，

以方便未來審視這些數字的合理性及驗證。 

九、在報告書第 71 頁提及未來可提供其他相關的決策支援與加值應用，

提及了五項加值運用工作，但僅根據目前有的資料並沒有辦法達成提

出的工作項目，後續需要哪些資料才能達到這些應用的成果，也建議

提出說明，並明確說明本案建置的目的及未來所期許達成的目標，以

釐清本案的未來的應用目標是著重於碳匯，還是可供後續土地使用管

理及審議決策等支援。 

十、未來這個系統也要開放給地方使用，後續是不是也要有訓練其他單位

使用這個系統的操作方法，才能使這個系統發揮更大的效用。 

十一、IPCC 土地使用的六大類與目前台灣的碳排清冊的分類方式不一樣，

如果直接轉換為 IPCC 的分類方式，會不會有重複計算的問題？ 

※黃組長群修(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林務局) 

一、目前我國國家温室氣體清冊中有關林業部門之碳匯計算，係以第四次

全國森林資源調查之航照判釋成果，加以林業統計之造林面積扣除森

林崩塌面積為活動數據。其中之林型已依其樹種組成細分為針葉林、

闊葉林、竹林及前揭林型之不同混淆林，同時亦依其來源區分為人

工、天然林、次生林等，透過現場系統方式實際取樣調査，以獲得不

同林分之蓄積，再以本土或 IPCC 建議之轉換係數推估地上部及地下

部之生物量與碳儲存量，相關成果已可繪製成為全島森林之碳厙分

布。由於前揭方式係建立在實際調査數據上，爰應較本報告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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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2-13 逕以植物（聚）群落之數據更能反映我國森林碳匯之現況，

爰是否仍需以前揭表列之數據做為推估台灣森林碳匯之參據？ 

二、報告書表 2-9 有關氣候帶與生態區劃分標準，其類型似未能與表 2-12

及 2-13 之植物聚（群）落對應，且其所引資料來源(FA0,2001)並未

見於參考文獻（不如是否為 FRA 2015 Global Ecological Zones for 

FAO Forest Reporting:2010 update?)；另表2-12 所引用之IPCC 2000

亦然，究竟是指參考文獻所列 IPCC 2000 年有關 LULUCF 之「特別報

告」，還是其同年發布之「Good Practice Guidance and Uncertainty 

Management in National Greenhouse Gas Inventories」？建請釐

清。 

三、表 2-13 之碳存量估算表為本案數據計算之核心基礎，至為重要。依

據備註說明．該表相關數據係引自不同來源，惟未能清楚說明何以極

地森林、凍原、濕地、耕地…等係以 IPCC 2000 公布之「全球陸地生

態系之平均碳存量」（備註 2)，而熱帶雨林、亞熱帶潮濕林…等卻是

以 IPCC 2Ol9 指南更新版數據為依據？另以 IPCC 2019「Refinement 

to the 2006 IPCC Guidelines for National Greenhouse Gas 

Inventories」系列，其不同氣候區之林型（植物聚落）尚分為原生

林、次生林(20 年生以上或下）與人工林，且其更新之數據係「生物

量」而非「碳存量」，建議釐清並補充說明各項數據之來源及選用理

由。另有關聚居地採具植被與裸地之平均值的作法（備註 4)亦不無疑

義，此一作法是否意味台灣聚居地有 1/2 係有植被覆蓋？ 

四、依林務局為第四次森林資源調査成果，台灣每公頃針葉林碳(C)貯存

量為 142 公噸、針闊林為 165 公噸、闊葉林為 80 公噸。前揭數據包

含林木之地上部與地下部，惟並不包括有機質及土壤，僅提供貴單位

參考。 

五、表 2-15 澎湖縣土地使用類型中，「林池」項下之「亞熱帶草原」似

有謬誤，且其碳存量(172 噸／公頃)較草地項下之「亞熱帶乾燥草原」

(183 噸／公頃)為低，亦不合理。以澎湖之森林類型主要包括外來入

侵種銀合歡及其他人工之復育造林地，爰單以氣候生態圖推估而無視

實際造林之成果，恐與現況偏離，金門部分亦然， 不再贅述。 

六、高美濕地土地類型之「草地」有無可能為「草澤」？而溼地之範疇依

表 2-19，105 年及 109 年並不完全一致，包括湖泊、水厙、水產養殖

等「水域」，其與沼澤、海岸等濕地之「碳庫」是否相當？如否，則

以單一係數（表 2-13 之 43 噸/公頃）推估似有不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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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如前言所述，本計畫係為完備我國温室氣體清冊有關土地利用、土地

利用變化及林業部門之資訊，惟依據 IPCC 之相關指引，除評估各種

土地使用類型之可能碳儲量外，更重要的重點在於因土地使用改變所

造成之碳的「排放」或「清除」的資訊，此須仰賴「活動數據」與「本

土參數」的掌握，此有賴部會間進一步合作，建議有關森林部分之碳

匯調查及計算，可由林務局負責提供，農業使用部分，除現行清冊以

有關非燃料燃燒之排放數據外，其地上部及土壤之碳儲存量亦應予以

納入國家清冊之 LULUCF 計算，不同作物如果樹與水稻田，其碳儲存

量差異很大，無法僅以「耕地」概括，而溼地之類型更為不同，應於

以釐清，聚居地之碳儲存或碳匯，則應著重於都會地區之公園、路樹

等綠資源，此國際間亦已發展相關之盤點方法與指南可供參考，建議

團隊可蒐集應用。 

八、另本局前辦理第四次森林資源調查時，即曾就國土利用調查、本局森

林資源調查及 IPCC 六大土地利用行之分析比較，可提供主辦單位參

考。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一、P.2 有關章節 1.1，透過歷年建置國土利用現況調查土地覆蓋調查成

果轉換為可供統計分析之量化屬性資料，並研提「土地利用變遷趨勢」

及「碳匯變遷趨勢」等分析計算功能雛型，因土地覆蓋調查成果為植

被、水體、建成環境等 3 大類，而 IPCC 定義為 6 大土地類型，建議

補充說明兩者分類如何對應轉換及進行後續。 

二、P.3 有關章節 1.2 一、研提國土利用現況土地覆蓋圖分析計算功能雛

型部分，提出整合土地覆蓋圖與國土利用現況調查成果進行符合 IPCC

定義六大土地類型轉換，因為兩者為不同資料，建議補充說明如何進

行整合及建置土地利用碳匯估算方法，俾閱讀了解。 

三、P.16 表 2-3，從報告書內容可知為採用全國範圍國土利用現況調查成

果進行相關分析，因國土利用現況調查成果每 2 年更新全國範圍，單

一年度辦理範圍尚無法涵蓋全國土地，目前表 2-3 所列國土利用現況

調查成果圖 105 及 109 年，易誤解使用單年度成果，建議調整寫法或

補充相關內容。 

四、P.48 表 2-11 及 P.64 表 2-19 土地利用分級分類系統轉換土地類型分

類標準，建議依 9 月 8 日座談會會議紀錄結論事項，將 010402(農業

產銷及加工設施)修正至聚居地分類，另有重複類別（01 農業利用土

地）應予排除，避免重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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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P.53、P.66、P.67 土地利用類型碳匯估算方法及高美濕地案例中多次

提到「陸域」文字，在 P.66 頁中亦提及「105 年陸域總面積為 237.65

公頃，至 109 年增加至 255.59 公頃；濕地面積淨變化為+1.04 公頃為

增加趨勢」，因陸域與海域係依海岸管理法劃設及公布之平均高潮線

為界，「陸域」用詞建議再予考量或調整。另 IPCC 之 6 大分類面積

總和應為國土總面積，建議一併檢視計算後面積總和。 

※營建署綜合計畫組 

一、有關 2.1「國土利用現況土地覆蓋圖分析計算功能雛型」部分，請協

助將儀表板中「國土計畫功能分區」名稱調整為「國土功能分區」（報

告書 p.12-13）。 

二、有關 2.4「提出未來國土計畫之應用策略建議」部分，相關意見如下

說明（報告書 p.77-80）： 

(一)本案以宜蘭縣為例分析4大國土功能分區107至 109年土地覆蓋

變化情形，惟土地覆蓋變化情形與劃設之國土功能分區分類並無

直接關聯性，就後續如何藉由本案功能雛型之分析計算成果作為

通盤檢討或審議機制之參考，建議再予補充說明。 

(二)就「建議整合國土利用現況調查、土地覆蓋調查及變異點資料」

1 節，考量本部辦理國土利用監測及變異點查報工作係為有效排

除土地違規使用情況，以回復土地原合法使用為目標，又該資料

精度較 IPCC 分類方式更為粗略，建議再予評估是否具整合之必

要性。 

(三)就圖 2-65 宜蘭縣國土功能分區分布圖，如係採用宜蘭縣國土計

畫內容，請將圖名調整為「宜蘭縣國土功能分區示意圖」，又考

量各國土功能分區分類訂有固定圖例，建議參考國土功能分區圖

及使用地繪製作業辦法（草案）附件三予以調整，俾提升圖面易

讀性。 

(四)為國土計畫因應我國淨零政策推動，針對本案「建構土地利用類

型碳匯估算方法」1 節，建議得持續深化並精進估算方式。考量

本署刻研訂使用許可等相關審議機制，針對一定規模以上之開發

案件是否得納入土地碳匯責任，並應用本功能雛型予以分析計算

等事項，本署後續將再行評估參考。 

※林分署長秉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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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雖然這是一個先期計畫，尚無法產出鉅細靡遺的內容，但建議營建署

及分署先合作將架構建立起來，以方便釐清與各單位分工及後續應用

討論。 

二、國土現況調查及國土利用監測已行之多年，後續規劃也會依照國土利

用的調查進行，因此我們也會比較關注土地碳匯的變遷、通量及應用

等議題，計算的基礎可能各部會或地區皆會有所不同，但也希望可以

多蒐集各國操作的方法，階段性修正，以呼應 2050 淨零碳排政策。 

三、因為國家氣體排放的主管機關是環保署，建議下次會議邀請環保署，

確定國家政策及現行規劃是否已經有相關案件有系統及架構可以參

考，以得到較全面的建議。 

四、目前本案的資料內容國土功能分區分類、都市計畫、非都市分區、國

家公園及濕地，皆來自於內政部，後續可透過內部協調做更好的合作。 

五、簡報第 43 頁提及的土地利用分級分類本身就有一些改變，但也說明

可合併運用，但若後續要拿來做變遷的分析，是不是會產生誤差，以

致無法反映真實的情況？ 

※張副分署長順勝 

一、簡報第 10 頁表示功能雛型系統未來會將歷年衛星影像土地覆蓋成果

也放進系統內，之前工作會議時建議土地覆蓋成果使用向量資料，建

議規劃團隊說明如何解決向量資料檔案太大的問題及方法，以便後續

分署更新土地覆蓋成果資料。 

二、簡報第 13 頁提及分析土地覆蓋歷年數據變遷的功能，但是從簡報及

報告書的內容中沒有看見這項功能的成果展示，現階段系統是已完成

本項作業，還是目前尚未完成？建議規劃團隊可以說明系統建置進

度，若本項功能是已經建置完成，建議於報告書中提供成果圖。 

三、我們現在有土地利用現況及土地覆蓋的資料，將這些資料歸類進 IPCC

的六大分類中主要是以土地利用為主，再以衛星影像土地覆蓋的資料

去更新來不及辦理土地利用更新的地區，建議團隊說明如何判斷哪些

地區是需要利用衛星影像去做辨識的，是否有一套流程或原則？ 

四、有關高美濕地碳匯案例的部分，簡報資料提到 104 年及 108 年土地利

用的分類分級有做一些修正，所以前後年期的土地利用分類產生之間

會有一些差異，會不會由於這些差異導致對應到 IPCC 土地利用類別

時產生誤差，影響計算碳匯的結果？建議是不是以沒有修正過土地利

用類別的二個不同年期來做比較會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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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案為一個先期的研究，在簡報第 48 頁雖有提到未來如果要提升碳

匯計算的層級的一些建議，但建議規劃團隊可以再多補充應該要如何

細分不同的子類型、要細分到什麼樣的程度，且各部會需要的圖資是

哪些等較具體的說明，會有更明確的指引。 

 

※海岸復育課 

一、本案濕地定已與重要濕地定義不同，重要濕地範圍可能涵蓋聚居地、

林地等土地利用類型，本案涵蓋內容其實只包含部分，爰報告書 P.70

建議修正為「包含內政部列管之 60 處重要濕地之部分範圍」。 

二、本案目前國土利用現況土地覆蓋圖分析功能已經出現雛形，但內容缺

乏濕地相關內容，建議統計範圍增加重要濕地，以利後續保育利用計

畫通檢規劃分析應用。 

三、報告書 P.66，高美濕地在分析上於 105 至 109 年的變化主要是增加了

其他用地的部分，增加為 17.62，但其實內容包含許多不一樣的土地

使用，建議可補充其他用地內的土地利用分及分類。 

四、請補充說明簡報 P.46 高美濕地碳通量，負值表示碳排放或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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